








配合单位及人员

曲靖市林业和草原局：赵玲华 陈昊宇

马龙区林业和草原局：赵华成 张桂林 王谷香 谭兵



前 言

按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核定

办法〉的通知》（林生发〔2022〕98 号）、《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做好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核定工作的通知》、《云南省林业和

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开展马龙区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情况地核查的

通知》的要求，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委托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负对

马龙区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情况进行核查。

接受任务后，经研究决定该项核查工作由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生态分院负责完成，我院高度重视于 12 月 1 日成立了核查组，并对

相关人员进行了技术培训，统一了工作思路和核查方法。12 月 4 日

至 8日，4名技术员对全部受损图斑完成了遥感影像全面检查；并于

12月 11日派出 2名技术人员抵达马龙区，汇同曲靖市林业和草原局、

马龙区林业和草原局的相关领导及技术人员开展省级现地核查。

经核查马龙区上报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面积 3350 亩，受损小

班 25个。现地抽查面积 1488 亩，抽查面积占比 44.4%；抽查小班 8

个，抽查个数占比 32%。经现地抽查，各抽查小班受损面积核实率均

大于 95%，受损未成林地株数保存率全部低于 40%，符合未成林地自

然灾害受损标准。

此次核查工作得到曲靖市林业和草原局、马龙区林业和草原局及

各乡镇林业站相关单位及人员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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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报受损概况

1.1上报受损面积

根据曲靖市马龙区林业和草原局上报的《曲靖市马龙区未成林地

自然灾害损失核查申请》所示，本次马龙区未成林地受损面积 3350

亩，受损小班 25个，其中：2020 年中央财政补贴资金造林项目 2000

亩，实施在月望乡 1000 亩、张安屯街道 1000 亩，受损面积月望乡

898亩、张安屯街道 1000亩，共计 1898 亩；2021年长江防护林造林

项目 1000 亩，实施在王家庄街道，受损面积 622 亩；2021年中央财

政补贴造林项目 1000 亩，实施在张安屯街道 830 亩、旧县街道 170

亩，受损面积为张安屯街道的 830 亩。详见：表 1马龙区未成林地自

然灾害受损小班调查表。

马龙区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小班调查表

表-1 单位：亩

县（林业局） 乡（林场） 村

造
林
图
斑
编
号

造林
年度

投资来源 造林方式 造林树种
灾害
类别

受损面积

合计 3350

计 1898

马龙区 月望乡 积粮冲 1 2020 中央财政投资 人工造林 6 华山松 4 旱冬瓜 干旱 348

马龙区 月望乡 积粮冲 2 2020 中央财政投资 人工造林 6 华山松 4 旱冬瓜 干旱 170

马龙区 月望乡 积粮冲 3 2020 中央财政投资 人工造林 6 华山松 4 旱冬瓜 干旱 380

马龙区 张安屯街道 中屯 1 2020 中央财政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120

马龙区 张安屯街道 中屯 2 2020 中央财政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50

马龙区 张安屯街道 中屯 3 2020 中央财政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375

马龙区 张安屯街道 中屯 4 2020 中央财政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115

马龙区 张安屯街道 中屯 5 2020 中央财政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110

马龙区 张安屯街道 中屯 6 2020 中央财政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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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区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小班调查表

表-1（续） 单位：亩

县（林业局） 乡（林场） 村

造
林
图
斑
编
号

造林
年度

投资来源 造林方式 造林树种
灾害
类别

受损面积

计 622

马龙区 王家庄街道 发胯 3 2021 中央预算内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80

马龙区 王家庄街道 发胯 4 2021 中央预算内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175

马龙区 王家庄街道 新屯 5 2021 中央预算内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97

马龙区 王家庄街道 永发 7 2021 中央预算内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90

马龙区 王家庄街道 保谷庄 8 2021 中央预算内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20

马龙区 王家庄街道 永发 9 2021 中央预算内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160

计 830

马龙区 张安屯街道 中屯 1 2021 中央财政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180

马龙区 张安屯街道 中屯 2 2021 中央财政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80

马龙区 张安屯街道 下小屯 3 2021 中央财政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50

马龙区 张安屯街道 下小屯 4 2021 中央财政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110

马龙区 张安屯街道 下小屯 5 2021 中央财政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115

马龙区 张安屯街道 兔街 6 2021 中央财政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35

马龙区 张安屯街道 兔街 7 2021 中央财政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55

马龙区 张安屯街道 兔街 8 2021 中央财政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30

马龙区 张安屯街道 兔街 9 2021 中央财政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80

马龙区 张安屯街道 兔街 10 2021 中央财政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95

1.2上报灾害类别

根据曲靖市马龙区林业和草原局提供的《曲靖市马龙区未成林地

自然灾害损失概况报告》和曲靖市马龙区气象局出具的《曲靖市马龙

区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干旱）IV 级应急响应命令》、《曲靖

市马龙区升级重大气象灾害（干旱）III 级应急响应命令》以及相关

情况说明材料证明，马龙区本轮遭受旱灾表现特点为，持续时间长、

波及面广、灾害等级高。故本次马龙区未成林地受自然上报灾害类别

为干旱、干旱等级为特旱，具体佐证内容详见附件 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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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上报受灾时间

2022 年 11月——2023年 8 月。

2.核查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开展马龙区未成林地自然

灾害受损情况地核查的通知》的要求，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生态分

院立即成立核查组开展核查工作，12 月 4 日至 12 月 8 日，4 名技术

员对全部受损图斑完成了遥感影像全面检查，12月 11日至 12月 14

日派出 2 名技术人员抵达马龙区，与曲靖市林业和草原局、马龙区林

业和草原局的技术人员一同开展省级核查工作。

2.1核查人员

内业遥感影像检查人员：

第一组：张逊恒、骆桃进

第二组：黄 磊、资权伟

外业现地核查人员：

第一组：张逊恒、骆桃进

2.2核查时间

内业遥感影像检查：

2023 年 12月 4 日—2023 年 12月 8 日

外业现地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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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月 12日—12月 12日（月望乡）

2023 年 12月 13日—12月 13日（王家庄街道）

2023 年 12月 14日—12月 14日（张安屯街道）

2.3核查方法

按照《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核定办法》规定，核查组应对曲靖

市马龙区上报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图斑采取遥感影像全面检查与

现地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核查。

2.4现地抽查比例

按照《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核定办法》规定，申报受损面积小

于 2万亩（含），抽查面积和小班数不小于 20%；申报受损面积大于

2万亩，抽查面积和小班数不小于 10%，最低抽查 0.4万亩。现地抽

查情况详见：附表 1 马龙区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小班省级核查表。

2.5核查面积确认

按照《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核定办法》规定，经现地抽查，受

损面积核实率≥95%，按申报面积确认受损面积；受损面积核实率＜

95%，要求申请单位于 1 个月内重新组织自查上报，再次达不到要求

时，认定申报受损面积不真实，不予核实。其中，受损面积核实率为

抽查核实受损面积与抽查面积的比例。调查方法执行《全国营造林综

合核查技术规程》（LY/T 2083）规定。具体方法：现地核对作业设

计图或验收图并结合最新影像图，若受损造林地块与图面位置和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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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一致，面积求算结果相差小于±5%，确认申报面积为核查面积；

若面积求算结果相差大于±5%时，以实际求算面积为核实面积。造

林地块与作业设计图或验收图有明显出入时，若小班界线明显的，采

用影像图重新勾绘；若小班界线不明显的，采用 GPS 辅助定位，用

地形图勾绘或罗盘仪实测小班面积。

2.6受损核定标准

按照《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核定办法》规定，人工造林（更新）

因自然灾害导致株数保存率小于 40%（含），确定为受损，其中株数

保存率为灾后小班保存株数与小班造林总株数的比例。调查方法执行

《全国营造林综合核查技术规程》（LY/T 2083）的规定。具体方法：

抽查受损小班造林保存率调查采用样带调查法进行，分造林小班记载

各样带内植苗总株数、成活株数、死亡株数，计算成保存率从而确定

是否达到受损标准。

3.核查结果

3.1受灾类型核查结果

经核查受灾类型为：气象干旱重特旱级别

3.2受灾时间核查结果

经核查受灾时间为：2022 年 11月——2023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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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受灾图斑核查结果

经核查曲靖市马龙区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小班 25个，抽检核

查小班 8 个，抽检占比 32%；受损面积 3350亩，抽检受损面积 1488

亩，抽检占比 44.4%。其中：在王家庄街道抽查 2021 年长江防护林

造林项目 3 个小班，面积 355 亩；在月望乡抽查 2020 年中央财政补

贴资金造林项目 2 个小班，面积 728 亩；在张安屯街道抽查 2021 年

中央财政补贴资金造林项目 3 个小班，面积 405 亩。详见：表 2马龙

区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抽检核查小班表。

马龙区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抽检核查小班表

表-2 单位：亩

县（林业局） 乡（林场） 村

造林

图斑

编号

造林年

度
投资来源 造林方式 造林树种

灾害

类别

抽查

受损

面积

合计 1488

计 355

马龙区 王家庄街道 发胯 4 2020 中央预算内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175

马龙区 王家庄街道 保谷庄 8 2020 中央预算内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20

马龙区 王家庄街道 永发 9 2020 中央预算内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160

计 728

马龙区 月望乡 积粮冲 1 2020 中央财政投资 人工造林 6 华山松 4 旱冬瓜 干旱 348

马龙区 月望乡 积粮冲 3 2020 中央财政投资 人工造林 6 华山松 4 旱冬瓜 干旱 380

计 405

马龙区 张安屯街道 中屯 1 2021 中央财政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180

马龙区 张安屯街道 下小屯 4 2021 中央财政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110

马龙区 张安屯街道 下小屯 5 2021 中央财政投资 人工造林 6 旱冬瓜 4 藏柏 干旱 115

根据《全国营造林综合核查技术规程》（LY/T 2083）规定，通

过对抽查的小班采用样带调查法，调查各小班人工造林株数保存率是

否达到受损核定标准。核查组对抽查的 8个小班，根据小班苗木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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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将样带均匀布设在有代表性的地段，布设样带面积均为核查小

班面积的 1%以上。经核查各小班样带株数保存率最高为 32%、最低

仅为 2%，受损严重。核查结果显示未成林地株数保存率全部低于 40%，

达到受损核定标准。详见：表 3马龙区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小班人工造

林保存率样带调查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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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区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小班人工造林保存率样带调查记录表

表-3 单位：亩、平方米、株、%

县 乡 村 造林图斑编号
抽查受损

面积

样带

号

样带面

积

植苗

株数

保存

株数

死亡

株数

保存

率

马龙区

月望乡

积粮冲 1 348

1 300 50 10 40 20

2 300 50 10 40 20

3 300 50 10 40 20

4 300 50 9 41 18

5 300 50 9 41 18

6 300 50 8 42 16

7 300 50 10 40 20

8 300 50 7 43 14

积粮冲 3 380

1 300 50 15 35 30

2 300 50 16 34 32

3 300 50 15 35 30

4 300 50 15 35 30

5 300 50 15 35 30

6 300 50 13 37 26

7 300 50 12 38 24

8 300 50 11 39 22

王家庄街道

永发 9 160

1 300 50 13 37 26

2 300 50 14 36 28

3 300 50 15 35 30

4 300 50 13 37 26

保谷庄 8 20 1 300 50 1 49 2

发胯 4 175

1 300 50 8 42 16

2 300 50 10 40 20

3 300 50 9 41 18

4 300 50 12 38 24

张安屯街道

中屯 1 180

1 300 50 1 49 2

2 300 50 1 49 2

3 300 50 2 48 4

4 300 50 1 49 2

下小屯 4 110

1 300 50 2 48 4

2 300 50 3 47 6

3 300 50 1 49 2

下小屯 5 115

1 300 50 1 49 2

2 300 50 2 48 4

3 300 50 3 4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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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析评价

4.1受损分析

马龙区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 2 点：

1、苗木生长关键期气候条件恶劣，受自然灾害类别为气象干旱

重特旱级别。从 2022年 11月至 2023 年 8月马龙区降水量持续偏少，

气温偏高，加之大风天气影响，水分蒸发的更快，加剧了苗木死亡，

是导致受损最重要的原因。

2、经过多年造林，马龙区境内适宜造林地块相对较少，剩余的

造林地块立地条件差。涉及项目区受损地块存在着整体土壤质量较差，

土壤板结化严重，整体土壤含水量非常低，导致造林树种苗木无法吸

收到充足的水分，甚至有的地块土壤为沙土，保水能力更差，加之水

源点距离造林地块较远人工输送困难，灌溉水量严重不足，也是影响

未成林受损原因之一。

4.2核查评价

造林是生态修复的重要措施，对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实质性意义。

在当前“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与“双碳”两个大战略背景下，起到固

定二氧化碳、净化空气，改善地下水质、土壤质量、抵御风沙、防止

水土流失的作用，同时还能提高物种多样性，增强生态系统的抗压力，

起着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作用。通过此次核查，整体上马龙区造

林树种配置设计科学合理，但此次未成林地受损主要还是受极端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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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的影响，导致受损率极高，同时由于缺少合适的造林地块，部分

选择造林地块土壤立地条件差，土壤保水能力与土壤养分差，使得未

成林一旦有恶劣天气就极易受损。

5.意见建议

受极端天气影响导致造林受损率高，但通过合理布局与方式可以

改善这些问题，应当坚持打造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建设思路，做好规

划部署，筑牢生态屏障。建议如下：

5.1适地适树，宜乔则乔宜灌则灌

造林前要充分考虑土壤条件、气候因素、地形地貌等实际情况科

学选择造林树种。土壤质量差的地块应当在造林前充分整地，改良立

地条件，对于不具备造乔木林的地块应当选择适宜灌木树种，进行逐

步演替，本着适地适树的原则进行科学配置。

5.2加大资金支持，重视造林工程管理

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对造林地进行督促检查，针对受损地块，苗木

选择、栽植和管护等各环节进行质量检查和技术指导，进一步加强造

林质量监督工作。项目补贴资金标准过低，实施过程中造林资金缺口

较大，建议有关部门据实提高补贴标准。同时，要加大资金支持，造

林地块面积大，管护人员不足，很难及时补救受损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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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加强技术力量，重视基层林业队伍建设

通过本次核查明显反映出基层林业技术力量不足，基层林业单位

技术力量薄弱，日常工作任务繁重，对项目建设的管理指导力度有待

进一步加强。建议上级加大对基层林业技术业务的指导和培训力度，

使之能更好地为林业项目建设服务。



县(林业
局）

乡（林
场）

村委会 村民小组
造林图
斑编号

造林年度 投资来源
造林方
式

造林树种
灾害
类别

县级自查受
损面积

省级核实受
损面积

建议恢复方
式

备注

积粮冲 1 2020 中央财政投资 1 6华山松4旱冬瓜 2 348 340 1

积粮冲 3 2020 中央财政投资 1 6华山松4旱冬瓜 2 380 370 1

永发 永发一组 9 2021 中央预算内投资（长防林） 1 6旱冬瓜4藏柏 2 160 155 1

新屯 保谷庄 8 2021 中央预算内投资（长防林） 1 6旱冬瓜4藏柏 2 20 20 1

格里 发胯 4 2021 中央预算内投资（长防林） 1 6旱冬瓜4藏柏 2 175 175 1

中屯 中屯 1 2021 中央财政投资 1 6旱冬瓜4藏柏 2 180 180 1

下小屯 4 2021 中央财政投资 1 6旱冬瓜4藏柏 2 110 105 1

下小屯 5 2021 中央财政投资 1 6旱冬瓜4藏柏 2 115 108 1

            3.造林方式：01-人工造林，02-飞播造林，03-封山育林，04-人工更新。

            4.灾害类别：01-洪涝，02-干旱，03-极端天气（包括特大暴雨、特大暴雪、冰雹等），04-沙尘暴，05-大风，06-海洋灾害，07-地质灾害，08-地震灾害，09-森林草原火灾，
10-突发林业有害生物灾害。

            5.恢复方式：01-重新人工造林（更新），02-重新飞播造林，03-重新封山育林，04-不纳入恢复计划（适于因灾损毁林地 ）。

马龙区

月望乡

王家庄
街道

张安屯
街道

下营

小屯

马龙区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小班省级核查表

附表1                                                                                                                                                                                                                                                     单位：亩、%

 调查员：张逊恒、骆桃进、赵玲华、陈昊宇、赵华成、张桂林、王谷香、谭兵      调查时间：2023年 12月12日、13日、14日

说明： 1.造林图斑编号为造林绿化落地上图系统上的造林完成任务图斑编号。

            2.投资来源参照《造林绿化落地上图技术规范》相关规定。2021 年之前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要写清楚项目投资年度和具体工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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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人工造林 飞播造林 封山育林 小计 人工造林 飞播造林 封山育林 人工造林 飞播造林 封山育林

合计 1488 1488 1453 1453 97.65

2020 728 728 710 710 97.53

2021 760 760 743 743 97.76

2020

2021 9、8、4；1、4、5

单位

马龙区

受损小班编号

造林年度

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省级核查统计表

附表2                                                                                                                                                                                                                              单位：亩、%

抽查面积 核实面积 受损面积核实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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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人工造林 飞播造林 封山育林 小计 人工造林 飞播造林 封山育林

合计 3350 3350 2728 622 622

2020 1898 1898 1898

2021 1452 1452 830 622 622

2020 1898 1898

2021 1452 1452

1、2、3；1、2、3、4、5、6

1、2、3、4、5、6、7、8、9、10；3、4、5、7、8、9

单位

马龙区

受损小班编号

造林年度
合计 人工造林 飞播造林 封山育林

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省级确认统计表

附表3                                                                                                                                                                                                                                                          单位：亩、%

受损面积 其中：

中央预算内投资受损面积 其他投资受损面积中央财政
投资受损
面积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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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生发〔2022〕98 号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
《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核定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

大兴安岭林业集团：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21〕19 号），进一步规范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核定工作，科学

开展灾后恢复重建，不断巩固生态建设成果，我局组织修订了《未

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核定办法》（见附件）。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核定办法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22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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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核定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

见》，规范未成林地因自然灾害受损核定，为灾后恢复重建和巩固生

态建设成果提供依据，根据国家自然灾害、造林绿化、森林资源管

理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未成林地，指人工造林（更新）、飞播造林、

封山（沙）育林验收合格后，未达到成林年限的林地。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洪涝、干旱、雨雪冰冻、

沙尘暴、大风等气象灾害，风暴潮、海啸等海洋灾害，山体崩塌、

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地震灾害，自然现象引起的重大森林草

原火灾等。其中，气象灾害和海洋灾害应达到以下等级：

1. 特大洪水；

2. 近 30 天降水量距平百分率1或气象干旱综合指数干旱等级为

特旱，具体标准参照《气象干旱等级》（GB/T 20481-2017）；

3. 特大暴雨、特大暴雪、冰雹等极端天气事件；

4. 强沙尘暴或特强沙尘暴；

5. 8 级以上级别大风；

1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是某时段降水量与同期气候平均降水量之差除以同期气候平均降水量的百分比，能直观反映

降水异常引起的干旱。该数据可以通过中国天气网查阅。

w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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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Ⅱ级及以上强度海啸或风暴潮。

第四条 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核定坚持方法简便易行、过程

公开透明、结果客观公正。

第五条 受损核定标准

（一）人工造林（更新）

因自然灾害导致株数保存率小于 40%（含）。其中，株数保存率

为灾后小班保存株数与小班造林总株数的比例。调查方法执行《全

国营造林综合核查技术规程》（LY/T 2083）的规定。

（二）飞播造林

播区因自然灾害导致成苗等级降为不合格。成苗调查与等级评

定合格标准执行《飞播造林技术规程》（GB/T 15162）的规定。

（三）封山（沙）育林

因自然灾害导致达不到封育条件。封育小班调查和封育条件执

行《封山（沙）育林技术规程》（GB/T 15163）的规定。

第六条 因灾受损面积原则上以造林小班为单位进行统计。

第七条 各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收到自然灾害预警通知后，

应做好防灾减灾准备工作。灾害发生后，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

应及时组织开展救助，减轻林地林木受损程度，并于 15 日内将未成

林地受损概况报告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或按照省级林业和草

原主管部门要求上报市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

第八条 灾情稳定后 1个月内，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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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技术力量对受损未成林地开展现地调查，填写受损小班调查表

（见附 1），并将自查结果在本县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向省级林业

和草原主管部门，或按照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要求向市级林业

和草原主管部门提出核查申请，上报《未成林地自然灾害损失情况

自查报告》。未成林地自查报告内容包括灾害类别、受灾时间、受损

面积、采取的应急救灾措施、受灾典型照片、受损小班调查表及统

计表（见附 2）等。

灾情特别严重、受灾范围广、调查难度大，可适当延长上报期

限，最长不超过 2个月。

第九条 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自收到申请核查材料之日起

2 个月内完成核查工作。

（一）核查方法

对所有提出申请的县级单位采取遥感影像全面检查与现地抽查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核查。

（二）现地抽查比例

申报受损面积小于 2万亩（含），抽查面积和小班数不小于 20%；

申报受损面积大于 2万亩，抽查面积和小班数不小于 10%，最低抽查

0.4 万亩，填写受损小班省级核查表（见附 3）。

（三）核查面积确认

经现地抽查，受损面积核实率≥95%，按申报面积确认受损面积；

受损面积核实率＜95%，要求申请单位于 1个月内重新组织自查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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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达不到要求时，认定申报受损面积不真实，不予核实。其中，

受损面积核实率为抽查核实受损面积与抽查面积的比例。

核查结果应通过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政务网向社会公示。

公示无异议后，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申请，并报送《未成林地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核查报告》。核查报告内容包括受损概况、核查工

作开展情况、核查结果、分析评价、意见建议及附表（见附 4、5）

等。

第十条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根据省级报告，结合遥感影像进行

检查，研究提出核定意见。经核定的受损小班将从造林完成任务图

斑数据库中剔除，并在林草资源图中更新受损小班信息。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将适时组织实地检查。

第十一条 经核定的受损小班，可重新纳入计划造林图斑管理。

县级林业和草原局主管部门结合恢复条件，制定未成林地受损恢复

重建计划，并组织实施，及时恢复森林植被。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

部门负责督促落实。

第十二条 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对申报材料、自查数据

真实性负责。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办法规范组织核查

工作，对核查报送结果负责。对弄虚作假、把关不严的按照相关资

金管理办法等规定追究责任。

县级、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按规定及时报送受损核定申

请。未按时报送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不予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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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各级林业和草原主管单位应保存好相关资料，以备

查阅。

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保存带坐标的受灾照片，自然灾害

等级确定依据，灾后组织救助资料，作业设计、施工、验收、抚育

管护等营造林档案，向省级报送的自查报告，认定后的灾后恢复重

建资料等。

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保存受损小班省级核查表、带坐标

的核查照片，县级自查报告和省级核查报告等。

第十四条 已实施造林但尚未检查验收或未开展造林完成任务

上图，因突发自然灾害受损的新造林地，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

〈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核定办法（试行）〉的通知》（林造发〔2012〕

323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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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小班县级调查表

单位：亩

县（林
业局）

乡（林
场）

村
造林图
斑编号

造林
年度

投资
来源

造林
方式

造林树种
灾害
类别

受损
面积

建议恢
复方式

备
注

调查员：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说明：1.造林图斑编号为造林绿化落地上图系统上的造林完成任务图斑编号。

2.投资来源参照《造林绿化落地上图技术规范》相关规定。2021 年之前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要写清楚项目投资年度

和具体工程名称。

3.造林方式：01-人工造林，02-飞播造林，03-封山育林，04-人工更新。

4.灾害类别：01-洪涝，02-干旱，03-极端天气（包括特大暴雨、特大暴雪、冰雹等），04-沙尘暴，05-大风，06-

海洋灾害，07-地质灾害，08-地震灾害，09-森林草原火灾。

5.恢复方式：01-重新人工造林（更新），02-重新飞播造林，03-重新封山育林，04-不纳入恢复计划（适于因灾损

毁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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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县级自查统计表
单位：亩

单位
造林

年度

受损面积 其中：

合

计

人工

造林

飞

播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中央财

政投资

受损面

积

中央预算内投资受损面积 其它投资受损面积

小

计

人工

造林

飞播

造林

封山

育林

小

计

人工

造林

飞播

造林

封山

育林

xx 县

合计

xx 年

…

受损

小班

编号

xx 年

…

说明：1.人工更新统计到人工造林面积中，下同。

2.受损小班编号为受损的造林图斑编号，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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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小班省级核查表
单位：亩、%

县
（林
业
局）

乡
（林
场）

村
造林
图斑
编号

造林年
度

投资
来源

造林
方式

造林树
种

灾害类
别

县级自
查受损
面积

省级核
实受损
面积

建议恢
复方式

备注

调查员：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说明：1.造林图斑编号为造林绿化落地上图系统上的造林完成任务图斑编号。

2.投资来源参照《造林绿化落地上图技术规范》相关规定。2021 年之前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要写清楚项目投资年度

和具体工程名称。

3.造林方式：01-人工造林，02-飞播造林，03-封山育林，04-人工更新。

4.灾害类别：01-洪涝，02-干旱，03-极端天气（包括特大暴雨、特大暴雪、冰雹等），04-沙尘暴，05-大风，06-

海洋灾害，07-地质灾害，08-地震灾害，09-森林草原火灾，10-突发林业有害生物灾害。

5.恢复方式：01-重新人工造林（更新），02-重新飞播造林，03-重新封山育林，04-不纳入恢复计划（适于因灾损

毁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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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

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省级核查统计表
单位：亩、%

单位
造林

年度

抽查面积 核实面积 受损面积核实率

小

计

人工

造林

飞播

造林

封山

育林

小

计

人工

造林

飞播

造林

封山

育林

人工造

林

飞播造

林

封山育

林

xx 省

合计

xx 年

…

xx 县 xx 年

… …

受损

小班

编号

xx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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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5

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省级确认统计表
单位：亩

单位
造林
年度

受损面积 其中：

合
计

人工
造林

飞
播
造
林

封
山
育
林

中央财
政投资
受损面
积

中央预算内投资受损面积 其它投资受损面积

小
计

人工
造林

飞播
造林

封山
育林

小计
人工
造林

飞播
造林

封
山
育
林

xx 省
合计

xx 年
…

xx 县 xx 年

… …

受损
小班
编号

xx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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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依申请公开

抄送：内蒙古、吉林、长白山、龙江、伊春森工集团。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1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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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做好未成林地

自然灾害受损核定工作的通知

各州、市林业和草原局：

为进一步规范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核定工作，按照《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核定办法〉的通

知》（林生发〔2022〕98号，以下简称《核定办法》）要求，结

合全省造林绿化工作实际，现就做好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核定

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受损时间界定

受损时间为本《核定办法》印发之后发生的自然灾害，之前

发生的自然灾害损失不纳入核定范围。

二、自然灾害认定

自然灾害及等级认定，需有气象、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

管理部门的预警、灾害情况说明等作为佐证材料。其中：县（市、

区）范围内发生的自然灾害，由县（市、区）级有关部门出具佐

证材料；州（市）范围内发生的自然灾害，由州（市）级有关部

门出具佐证材料。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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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定地块范围

受损核定地块分为两类：

（一）核定验收合格后并完成落地上图的未成林地，验收不

合格或没有落地上图的未成林地不纳入核定。

（二）核定造林计划已上图并完成造林但未检查验收及未

完成造林结果上图的新造林地，造林计划未上图的不纳入核定。

四、受损申报程序

（一）受损概况报告。由县级林草局上报州（市）林草局。

（二）受损核查申请。由县级林草局提出核查申请，上报州

（市）林草局，州（市）林草局进行审核，由州（市）林草局向

省林草局提出核查申请。

五、其他要求

（一）县级林草局应按灾害类型分别提出核查申请。

（二）涉及多个县（市、区）的同一次自然灾害，由州（市）

林草局汇总后一并提出核查申请。

（三）省林草局按同一次自然灾害，以县（市、区）或州（市）

为单位抽取核查地块（图斑）进行核查。

（四）州（市）林草局应按规定及时报送受损核查申请，未

按时报送的，省林草局不予核查。

（五）省林草局生态处负责全省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核定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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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

核定办法》的通知（林生发〔2022〕98号）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

2022年 11月 17日

（联系人及电话：程汝青 0871—6501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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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开展马龙区

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情况地核查的通知

曲靖市林业和草原局：

你局《关于请求对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核审的申请》收悉。

按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核定

办法〉的通知》（林生发〔2022〕98号）和《云南省林业和草原

局关于做好未成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核定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经

研究，省林草局委托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拟于近期对马龙区未成

林地自然灾害受损情况进行现地核查，请你局配合做好有关工作。

附件：核查组成员名单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2023年 12月 1日

（联系人及电话：程汝青 0871—65011409）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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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核查组成员名单

第一组

组长：张逊恒 工程师 13099964360（联系人）

组员：骆姚进 助理工程师 15288268030

第二组

组长：黄 磊 工程师 13987643480

组员：资权伟 工程师 13658816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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